附件1
2023年春季“清河行动”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保护我省江河湖泊生态环境，扎实推进全省河湖管理工作，推进我省水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坚决打击河湖乱堆、污染物入河等行为，根据年度河湖长制工作安排，制定全省河湖春季“清河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行动目标
全面清理整治省内河湖管理范围内塑料垃圾、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等污染物直接入河等突出问题，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销号一处。加强重点污染源监管治理，加大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清理各类污染源，防治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
二、行动范围
全省所有河流湖泊全覆盖，围绕46个严格管控的国、省控断面所在河湖实施重点清理整治。
三、行动内容及任务
（一）行动内容。
入河污染物（塑料垃圾、畜禽粪污、秸秆、生活垃圾等）清理、入河湖排污口整治、面源污染治理等。
（二）主要任务。
1.开展河湖全面巡查。清除河道内塑料垃圾、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秸秆等污染物，清除河道外源污染。河道、岸边清除后的污染物要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及时清运清理，坚决防止垃圾随风顺水进入河道，造成重复污染，同时，积极做好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高杆作物的宣传引导工作，落实改种措施。
2.抓好治污设施稳定运行。加强辽河、饮马河、伊通河和辉发河等重点流域沿河城镇污水处理厂、重点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3.严厉打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各地河长办要统筹生态环境、住建、农业、畜牧、水利等涉及河湖保护管理行政执法职能部门，严厉打击倾倒废弃物等破坏河道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4.健全河湖管护机制。严格落实《吉林省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加大巡查频次，综合运用实地核查、无人机巡查等多种手段，切实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立行立改。各地要明确具体河湖保洁方式、落实保洁经费渠道，夯实保洁责任主体，设立“巡河员、护河员”公益岗位，完善基础河湖管护队伍，解决河湖管护“最后一公里”问题。严格落实农村垃圾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推动解决农村垃圾污染问题。不断提高城镇垃圾收集率，实行集中处理，从源头解决向河湖及周边随意倾倒垃圾问题。
四、职责分工
按照中央和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要求和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本地河湖管理保护责任。各级河湖长是做好本次河湖春季“清河行动”第一责任人，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各级河长制办公室要组织制定本地春季“清河行动”方案，并开展全面督导检查，不定期进行明察、暗访。各级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在河长办的组织协调下，按照工作职责开展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春季“清河行动”。
五、实施步骤
春季“清河行动”包括筹划准备、动员部署、清理整治、总结验收四个阶段，3月10日开始，4月30日结束。
（一）筹划准备阶段（3月10日至3月15日）。各市（州）河长办联合市生态环境局、水利（务）局制定春季“清河行动”方案，并指导各县（市、区）制定方案。各市（州）春季“清河行动”方案于3月15日前报省河长办备案。
（二）动员部署阶段（3月16日）。各市（州）、县（市、区）组织春季“清河行动”动员部署，全面启动春季“清河行动”。
（三）清理整治阶段（3月16日至4月20日）。各市（州）、县（市、区）集中组织开展春季“清河行动”，发动志愿者、民间河湖长等广大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彻底清除河道内塑料垃圾、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秸秆等污染物，彻底清除河道外源污染。
（四）总结验收阶段（4月20日至4月30日）。各市（州）河长办总结春季“清河行动”成效，并将总体情况报送省河长办。省河长办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对各地春季“清河行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同时作为年度河湖长制考核赋分依据。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级河长制相关成员单位、各地要高度重视，把春季“清河行动”作为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同配合，确保春季“清河行动”取得成效。
（二）加大督查力度。各地河长办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督促县（市、区）将春季“清河行动”落到实处。采取无人机航拍等手段，重点将东辽河、松花江、嫩江、浑江、饮马河、伊通河、辉发河、拉林河等“十河一湖”区域及重要支流河道管理范围内生活垃圾、面源污染及各类污染源作为暗访检查重点，做到发现问题、现场督办、现场整改。
（三）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积极开展爱河护河宣传工作，增强社会各界河湖保护意识，宣传春季“清河行动”成效，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河湖管护工作，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管，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河湖管理保护良好氛围。
















附件2

重点清理整治国、省控断面所在水体名单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属地区
	所属水体

	1
	刘珍屯
	长春市
	饮马河

	2
	靠山南楼
	长春市
	饮马河

	3
	靠山大桥
	长春市
	伊通河

	4
	砖瓦窑桥
	长春市
	双阳河

	5
	十三家子大桥
	长春市
	雾开河

	6
	新凯河公主岭
	长春市
	新凯河

	7
	沐石河大桥
	长春市
	沐石河

	8
	龙家亮子
	长春市
	卡岔河

	9
	城子上
	长春市
	东辽河

	10
	波罗湖
	长春市
	伊通河

	11
	柳溪村
	长春市
	沐石河

	12
	魏家桥
	吉林市
	卡岔河

	13
	鳌龙河大桥
	吉林市
	鳌龙河

	14
	两方公路桥
	吉林市
	石头河

	15
	烟囱山
	吉林市
	饮马河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属地区
	所属水体

	16
	兰  家
	吉林市
	挡石河

	17
	金宝屯
	四平市
	西辽河

	18
	林  家
	四平市
	条子河

	19
	六家子
	四平市
	招苏台河

	20
	兴开河口
	四平市
	兴开河

	21
	二龙山水库
	四平市
	东辽河

	22
	印子屯
	四平市
	伊丹河

	23
	河  清
	辽源市
	东辽河

	24
	鲜明村
	辽源市
	莲河

	25
	一统河入口
	通化市
	一统河

	26
	侯家店
	通化市
	一统河

	27
	双  胜
	梅河口市
	辉发河

	28
	山城镇西桥
	梅河口市/辽源市
	辉发河

	29
	胜利
	梅河口市
	辉发河

	30
	西  村
	白山市
	浑江

	31
	海岛电站坝下
	白山市
	珠子河

	32
	北江水库
	白山市
	头道松花江

	33
	嫩江口内
	松原市
	嫩江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属地区
	所属水体

	34
	苗  家
	松原市
	拉林河

	35
	深重涝区入口
	松原市
	查干湖

	36
	高家
	松原市
	查干湖

	37
	到保大桥
	白城市
	洮儿河

	38
	莫莫格
	白城市
	莫莫格泡

	39
	哈尔戈
	白城市
	嫩江

	40
	大安灌区入口
	白城市
	查干湖

	41
	月亮湖泡上
	白城市
	洮儿河

	42
	汉阳屯
	延边州
	二道松花江

	43
	松江镇
	延边州
	五道白河

	44
	八叶桥
	延边州
	嘎呀河

	45
	沙河桥
	延边州
	沙河

	46
	城子后
	延边州
	绥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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